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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

公告

《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 （试行 ） 》 已于 ２ ０１ 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由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

委员会第 四十九次会议通过 ， 现予公布 ， 自 即 日起施行 。

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

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１ ５ 日

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 （试行 ）

（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最 高人 民 检察院 第 十二届检察委 员会第 四 十 九次会议通过 ）

高检发释字 〔
２０１ ６〕 １ 号

第一章 总则结合检察工作实际 ， 制定本规则 。

第二章 受理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通过办理行政诉讼监督

第三章 审 查案件 ， 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和执行 ， 促进行政

第 四章 对生效判决 、 裁定 、 调解书的监督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， 维护 司法公正和司 法权威 ，

第一节 一

般规定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， 保护公民 、 法人

第二节 再审检察建议和提请抗诉 、抗诉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， 保障国家法律的统
一

正

第五章 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 的确实施 。

监督与对执行活动 的监督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 、 检察建议等

第六章 其他规定
‘

方式 ， 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。

第七章 附则第 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实行监督 ，

应当以事实为根据 ， 以法律为准绳 ， 坚持公开 、

第一章 总则
公平 、 公正 ， 坚持合法性审査 ， 监督和支持人民

第一条 为了保障和规范人民检察院依法履法院 、 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。

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责 ， 根据 《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行
第二章 受 理

政诉讼法 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》 《 中华
＿

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》 和其他有关规定 ，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， 当事人可以 向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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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检察院 申请监督 ：的期限的 ；

（
一

） 人民法 院对生效判决 、 裁定 、 调解书（二 ） 人民法院正在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 ，

驳 回再审 申请或者逾期 未对再审 申请作 出裁定但无正当理由 超过三个月 未对再审 申请作出裁定

的 ；的除外 ；

（二 ） 认为再审判决 、 裁定确有错误的 ； （三 ） 人民法院 已经裁定再审且 尚未审结的 ；

（三 ） 认为审判程序中 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（四 ） 人民检察院 已 经审查终结作出决定的 ；

为的 ；（五 ） 判决 、 裁定 、 调解书是人 民法院根据

（四 ） 认为人 民法 院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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再审后作出

的 。的
；

第六条 当 事人依照本规则第五条第
一项 、（六 ） 申请监督超过本规则第六条规定 的期

第二项规定 向人 民检察院 申请监督 ， 应当在人 民限的
；

法院作出驳回再审 申 请裁定之 日 或者再审判决 、（七 ） 当事人提出有关执行 的异议 、 申 请复

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之 日起六个月 内提出 ； 对人民议、 申诉或者提起诉讼后 ， 人 民法院 已经受理并

－

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 请作 出裁定的 ， 应当在再审正在审査处理的 ， 但超过法定期 间未作出处理的

申请审査期限 ；ｉ满之 日起六个月 内提 出 。除外 ；

当事人以下列理由 申请监督 ， 应当在知道或 （八 ） 其他不应当受理的情形 。

者应当知道之 日 起六个月 内提出 ：第八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

（
一

） 有新 的证据 ， 足 以推翻再审判决 、 裁判决 、 裁定 、 调解书 向人 民检察 院 申请监督 的 ，

定的 ；由 作出 生效判决 、 裁定 、 调解书 的人民法院所在

（二 ） 再审判决 、 裁定认定 事实的主 要证据地同级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部门受理 。

系伪造的 ；当事人认为审判程序 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

（三） 据以作 出 再审判决 、 裁定的法律文书为或者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 ， 向人民检察院 申

被撤销或者变更 的 ；请监督的 ， 由审理 、 执行案件的人民法 院所在地

（四 ）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 、同级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部门受理 。

徇私舞弊 、 枉法裁判行为的 。同级人 民检察院不依法受理的 ， 当事人可以

当事人依照本规则第五条第三项 、 第 四项 向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申请监督 。

人民检察院 申请监督 ， 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 ，

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
一

的行政诉讼案件 ，

审判人员 违法行为或者执行活动违法情形发生之人 民检察院应当依职权进行监督 ：

日起六个月 内 提出 。（

一

） 损害 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；

本条规定的 期间为不变期 间 ， 不适用 中 止 、（二 ） 审判 、 执行人员有贪污受贿 、 徇私舞

中断 、 延长的规定 。弊 、 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 的 ；

第七条 当 事人向 人民检察院 申请监督 ， 有（三 ） 其他确有必要进行监督的 。

下列情形之一的 ， 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：

胃 ＝胃 ＾＃

（

一

） 当事人对生效判决 、 裁定 、 调解书未
＿

向人 民法 院申请再审或者 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第十条 人 民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负责对受

—

１ ２—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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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后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进行审査 。错误的 ， 应当认定为 《 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

第＋ 

—

条 人 民检察院对审査终结的 案件 ，法 》 第九十
一

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， 但原审被告
＇

应当区分情况作 出下列决定 ：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 的除外 。

（
一

） 再审检察建议 ；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， 应 当认定为

（二 ） 提请抗诉 ；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》 第九 十一条第三

（三 ） 抗诉
；项规定的

“

认定事实 的主要证据不足
”

：

（四 ） 检察建议 ；（
一

） 认定 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 ， 或者认定

（五 ） 不支持监督 申请 ；的事实所依琚的证据虚假 、 缺乏证明力的 ；

（六 ） 终结审査 。（二 ） 认定 的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合法的 ；

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当事人申请监督（三 ） 认定事实的 主要证据不足的其他情形 。

的案件 ， 应当在三个月 内审査终结并作出决定 ，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， 应当认定为

但调卷 、 鉴定 、 评估 、 审计期 间 不计入 审査期《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 》 第九十一条第 四

限 。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 ， 由 本 院检察长批 项规定的
“

适用法律 、 法规确有错误”
：

准 。（
一

） 适用法律、 法规与案件性质 明显不符

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

提出 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 ，
有下列情形之一（二 ） 适用 的法律 、 法规 已经失效或者 尚 未

的 ， 可以 向 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査 核实有关情

况 ：（三） 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 ；

（
－

） 判决 、 裁定 、 调解书可能存在法律规（ Ｈ ）

定需要监督的情形 ， 仅通过阅卷及审査现有材料ＣＥ）

难以认定的
；
（Ａ）

（二 ） 賴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 ；
（七 ） 适用法律 、 法规错误的其他情形 。

（三 ） 人民法 院执行活动可能存在违法情Ｂ第十七条 訂列情形之－的 ， 应当认定为

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》 第 九十一条第五

＼四 ） 其他需要调擁实的情形 》
“

违反■雛＿讼程序 ’ 可能＿

人民检察院不得为证 明行政行为 的合法性调

取行政机关作出碰行为啦收獅確 。

人民检察麵舰顧及Ｍ核实雜认帛
（
－

） 依法应当 ？細賴人難有回避的
；

有关事实的 ， 可以 向相关审判 、 执行人员 了解帛
（
－

）

（四 ） 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
关情况 ， 听取意见 。

为诉讼的 ；

第四章 对生效判决 、 裁定、
． 调解书的监督 （五 ） 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的 ；

第
一

节
一 般 规 定（六 ） 违反法律规定 ， 剥夺 当 事人辩论权 、

第十四条 申请监督人提供的新的证据 ，
能上诉权等重大诉讼权利的 ；

够证明原判决 、 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 （七 ） 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。

—

１ ３—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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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审检察建议 ， 也可以提请上
一级人民检察院抗

第二节 再审检察建议和提请抗诉 、 抗诉
诉 。

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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 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

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 、 裁定有下列情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 、 裁定 、 调解书 ， 上

形之一的 ， 可以 向 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级人 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

议
：
的判决 、 裁定 、 调解书 ， 发现有 《 中华人 民共和

（

一

） 不予立案或者驳 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；国行政诉讼法 》 第九十一条 、 第九十三条规定情

（二 ） 有新 的证据 ， 足 以推翻原判决 、 裁定形 的 ， 应当 向 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。

的
；第二＋三条 人 民检察院提 出再审检察建

（三 ） 原判决 、 裁定认定事实的 主要证据不议 ， 应当制作 《再审检察建议书 》 ， 在决定之 日

足 、 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；起十五 日 内将 《再审检察建议书 》 连同案件卷宗

（ 四 ） 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 ， 可能影响移送 同级人民法 院 ， 并制作决定提出再审检察建

公正审判的 ；议的 《通知书 》 ， 发送当事人 。 人民检察院提 出

（五 ） 原判决 、 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；再审检察建议 ， 应 当 经检察委员 会决定 ， 并将

（六 ） 据 以作 出 原判决 、 裁定的法律文书 被 《再审检察建议书 》 报上
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。

撤销或者变更的 。人民检察院依照前款规定提 出再审检察建议

第十 九条 符合本规则第十八条规定的案件的
，
人民法院根据 《最高人民法院 、 最高人民检

有下列情形之
一

的 ， 地方各级人 民检察院应当提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

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：督 的若干意见 （试行） 》 等规定审査 回复 。

（
一

） 判决 、 裁定是经同级人民法院再审后第二十 四条 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 ， 应当制

作 出 的 ；作 《提请抗诉报告书 》 ， 在决定之 日 起十五 日 内

（二 ） 判决 、 裁定是经 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将 《提请抗诉报告书 》 连同案件卷宗等材料报送

员会讨论作出的 ；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， 并制作决定提请抗诉的 《通

（三 ） 其他不适宜 由 同级人 民法院再审纠正知书 》 ， 发送当事人 。

的 。第二＋五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， 应当制

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作 《抗诉书 》 ， 在决定之 日 起十五 日 内将 《抗诉

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 、 裁定具有下列书 》 连同案件卷宗移送同级人民法院 ， 并制作决

情形之一的 ， 应当提请上
一

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：定抗诉的 《通知书 》
，
发送当事人 ^

（
一

） 原判决 、 裁定适用法 律 、 法规确有错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提 出抗诉的 案件 ，

误的 ；人 民法 院再审时 ， 人民检察 院应 当 派员 出 席法

（二 ） 审判人员 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 、 庭 。

徇私舞弊 、 枉法裁判行为 的 。第二＋七 条 人 民检察院认为 当 事人的监

第二 ＋ 

＿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督申 请不符合监督条件 ， 应 当制作 《不支持监督

人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调解书损害国家利申请决定书 》 ， 在决定之 日 起十五 日 内发送 当事

益 、 社会公共利益的 ， 可 以 向 同级人民法 院提出人 。

—

１４—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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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案件 ， 上级人 民（
一

） 提级管辖 、 指定管辖或者对管辖异议

检察院可 以委托提请抗诉 的人民检察院将 《不支的裁定违反法律规定 的 ；

持监督 申 请决定书 》 发送 当事人 。（二） 裁定受理、 不予受理 、 中止执 行 、 终

结执行 、 恢复执行 、 执行 回转等违反法律 规定

第五章 对审判程序 中 审判人员违法行为 的
的 ；

监督 与对执行活动的监督
（三 ） 变更 、 追加执行主体错误的 ；

第二＋八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判（ 四 ） 裁定采取财产调査 、 控制 、 处置等措

活动有下列情形之
一的 ， 应当 向 同级人 民法院提施违反法律规定的 ；

出 检察建议 ： （五 ） 审査执行异议 、 复议 以及案外人异议

（
一

） 判决 、 裁定确有 错误 ， 但不适用再审作出 的裁定违反法律规定的 ；

程序纠正的 ； （六 ） 决定罚款 、 拘 留 、 暂缓执行等事项违

（二 ） 调解违反 自 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 内容反法律规定的 ；

违反法律 的 ； （七 ） 执行裁定 、 决定等违反法定程序的 ；

（三 ） 当事人依照 《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行政诉（八 ） 对行政机关 申请强制执行 的行政行为

讼法 》 第五十二条规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 ，作出 准予执行或者不准予执行的裁定违反法律规

上一级人 民法院未按该规定处理的 ；定的 ；

（ 四 ） 审理案件适用审判程序错误的 ；（九 ） 执行裁定 、 决定等有其他违法情形的 。

（五 ） 保全 、 先予执行 、 停止执行或 者不停第三＋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执行

止执行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 ；活动 中违反规定采取调査 、 査封 、 扣抻 、 冻结 、

（六 ） 诉讼 中止或者诉讼终结违反法律规定评估 、 拍卖 、 变卖 、 保管 、 发还财产等执行实施

的 ；措施的 ， 应当 向 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。

（七 ） 违反法定审理期限 的 ；第三＋—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 民法院有下

（八 ） 对当事人采取罚款 、 拘 留等妨 害行政列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执行职责情形之
一的 ， 应

诉讼的强制措施违反法律规定的 ；当 向 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：

（九 ） 违反法律规定送达的 ；（
一

） 对依法应 当受理的执行 申请不予受理

（十 ） 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又不依法作出不予受理裁定的 ；

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（二） 对已经受理的执行案件不依法作 出执

人的 ；行裁定 、 无正当理由 未在法定期限内采取执行措

（十一 ） 审 判人员 实施或者指使 、 支持 、 授施或者执行结案的 ；

意他人实施妨 害行政诉讼行为 ，
尚未构 成犯 罪（三 ） 违法不受理执行异议 、 复议或者受理

的 ；后逾期未作出裁定 、 决定的 ；

（十二 ） 其他违反法律规定 的情形 。（ 四 ） 暂缓执行 、 停止执行 、 中止执行 的原

第二＋九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 院执行因 消失后 ， 不按规定恢复０行的 ；

裁定 、 决定等有下列情形之
一的 ， 应当向 同级人（五 ） 依法应当 变更或者解除执行措施而不

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：变更 、 解除的
；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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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 ） 有其他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执行职责的
，
应当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及时纠正 。

行为的 。第三十 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

第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本规则第二十案件 ， 发现行政机关有违反法律规定 、 可能影响

八条、 第二十九条 、 第三十条 、 第三十一条提出人民法院公正审理 的行为 ， 可以 向行政机关提出

检察建议 ， 应 当制作 《检察建议书 》
， 在决定之检察途议 ， 并将相关情况告知人民法院 。

日 起十五 日 内将 《检察建议书 》 连同案件卷宗移第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在履

送 同级人 民法院 。 当事人 申请监督的案件 ， 人民行职责过程 中 ， 发现违法 违纪或者涉嫌犯罪线

检察院应 当制作决定提 出检察建议的 《通知书 》
，索 ，

应当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有关职能部门 。

发送 申请人 。 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执行活动提出 检人 民检察院相关职能部门在办案工作中发现

察建议 ，
应当经检察委员会决定 。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人员 、 执行人员有贪污受贿 、

人民检察院依照前款规定提出检察建议的 ，徇私舞弊 、 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 ， 可能导致原判

人民法院根据 《最高人 民法院 、 最高人民检察院决 、 裁定错误的 ，
应当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行政

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检察部 门 。

若干意见 （试行 ） 》 等规定审査回复 。

第七章 附则

第六章 其 他 规 定

第三＋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

第三＋三条 人 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监督行案件 ， 本规则没有规定的 ，
适用 《人民检察院民

为提出书面建议的 ，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一个月 内事诉讼监督规则 （试行 ） 》 的相关规定 。

将处理结果书面回 复人民法院 。 人民法院对 回 复第三十七条 本规则 自 发布之 日起施行 。 本

意见有异议 ， 并通过上
一

级人民法院向上
一级人院之前公布 的其他有关行政诉讼监督的规定与本

民检察院提出 ， 上一级人民检察 院认为建议正确规则 内容不一致的 ， 以本规则为准 。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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